
1 c

,

該
船
搜
査 
後
英
戰

駛
至 
一日海 

倫
標
罅
號
輪

校 其

C

■ 
逕
行
駛
去 
現
英
严J 

由
此
案
已
向
倭
提
出
抗
議 

h
三
四
兩
日 
賊
艦
與
飛

機
猛
犯
唐
家
灣
一 
刻
下
中

山
縣
情
勢
緊
急 

6
敵
機 
架
在
中
山
燈 

水
面
空
際
以
機
槍
掃

並沙 
勿來

拖
渡
大
安 

中
彈
殖
命

號 
一搭客

另
數
卜
人
負
儀於

月
之
五
日 

京
與
敵
國 

談
：
敵
富
局

已
滿
意
汪
逆
所
提
之
賣
園

議
和
條
件 
汪
自
東
京
囘

上
海
；

法

行
媾
和

。

賊
煽
動
浦
東
紗
廠
之
工
人 

罷
業 
一 英
要
求
宼
軍
饕 聞

耗 “離
1

商
船 
倫

曝
號 
於 , 

朝 
駛
經
香
港 

時
日
本
驅
逐
醉 

向
之
發
砲 
並 

日
海
軍
將
校

升
四
日

近
海
面

竟
一 

要
其
駛 

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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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
大
飛
行
塲

該
紗
廠 
敵
答
謂
浦
東
地 

方
非
賊
所
管
，乃
歸
上
海 

儡
傀
政
府
統
治 
英
宣
向 

該
例
儡
政
府
交
涉
云:
於 

是
英
遣
水
兵
卅
名 
。至
浦 

東
登
陸:
以
備
保
護
該
紗

*0
武
力
打
軟

爲
蘇
俄
所
小
滿
者
？

進會
事

K
漢
一 

合
總
( 

處
僑
一

聞
?
"
閣 m
 
、决
定
英
宜
先
得
注
國
完
全
同
意
 

4
万 

。
方
向
俄
提
出
三
種
方
式
如
左
切
。 

敗
者
閱
雲
 

T

籥
盯
直
接
聯
防
條
約
 

此
約
規
定
英
法
俄
華
僑
拒
日

旬
戴
有
駐
加
拿
大
亞
首

於要
改
事
一 

911 
所
言
名
非
事
實
若
不
 

生
親
會
倭
以
小
得
不
將
本
會
成
立
 

事
解
釋
凡
我
親
愛
僑
胞
幸
留
意
焉

「
四
中
白
一
横
被
他
國
或
敝
阈
攻
擊
時
 

三
加

國
即
聯
同
抵
抗
之
。

木
境
原R
拒
日
會
・
辦
理
敕
國
事
務
，同
稱
受
善
：
吾
僑
遠
處
海
. 

外
•
對
於
絆
國
匸
作
・
首
重
出
錢
。本
毋
僑
胞
二
百
餘
人
•
連
左
近
 

巧
仔
刖
達
二
一
百
人•
査
第
一
期
公
債
及
敕
國
義
捐
購
機
等
•
達
因 

幣
近
六
萬
元
，金
公
債
已
酒
歸
若
次
金
必
千
七
百
元
・
另
屢
次
 
所

英
法
、及
蘇
俄
一
一
國
成
立
互
助
約
，
斯
約
規
 

定
與
德
爲
鄰
之
波
蘭
羅
為
尼
亞
 
匈
牙
利
。一 

瑞
七
。法
蘭
曲
。比
利
時
"
荷

61IC
丹
哆
等
八
國

廠
：
而
宼
亦
遣
水
兵
至
其

屮

、倘
有
一 
國 
受
他
阈 
侵
嚳
時
.
受
侵
略
之
捐
Z
敕
府
羅
民
及

可
不a
此
內
・
平
心
而
論
・
成
績
如
此

地 
作
模
樣
監
視
、其
後

國
已
出
兵
抗
敵
4
央
求
外
國
動
助
 

朋
英
：

不
敢
謂
爲
卓
異
・
然
以
本
埠
僑
胞2
縄
濟
力
•
及
各
職
員
離

各
盡
其
本
能
契
，惟
有 

小
部
份
人
：
故

江 
俄 
三
國 
須
出
而
協
助
或
阈
抗
敵
 

事
上
才
曾
而
言
 

•. 

㈢
歐
洲
中 

扑
與
德
國
爲
郎
之
國
， 

r
被
人 
意
腰
次 
詆
锻
拒
口

。

獸
又
向
英
領
事
抗
議

雖
事
冇
精
神
・
再
則LE

手
段
 

M
問
頓
等
目
組
織
所
謂
聯
合
總
自
， 

，州
凡
事
乃
可
以
爲
所
欲
爲
・
嘆
乎

會
職

英
水
兵
遂
撤
離

侵
略 

而
統
阈 Z
獨
立
。係
與
法
俄
兩
國
直
太
柔

M
乃
勾
結
卡
目 

"
壓
阿
本
埠
拒

擬
以
勢

接
有
利
者
 

則
關
於
抵
抗
侵
略
事
 

英
注
 

俄
•
一
一
域
須
應
互
用
諮
詢 

以
便
决
定
行
動

/: 

•
日
對
歐
洲
取
折
衷
辦
法 

東
京
什
-H

電
以
最
也
情
勢
言
H
本
對
歐
洲
 

取
折
衷
雄
律
即
不
欲
開
罪
英
美
故
拒
加
入
德

■•
此
種
手
段
・
豈
金
面
抗
戰
珞
期
所
當
爲
战
.

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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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
來
函
・
要
求
本

卜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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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
加
入
。故
於
開
會
時
・
常
務
委
員
黃
華
鍊
君
：
將
破
函
件
及
章
 

稈
交
書
記
雷
一 
鳴
6
誦
讀
 

過
・
俾
到
會
僑
衆 
一 
備
调
知
•
设
主 

席
鄭
朝
鉄
邑
，以
舉
手
法
微
求
什
塲
僑
衆
・
願
否
加
人
•
・
結
果
全 

備
>
對
加
入
・•
於
長
委
書
記
函
覆
皎
會
••
吿
以
本
将
開
會
經
卷
 

・
及
不
能
加
人
等
情
・
个
三
月
廿
二•
忽
接
筋
曾
來
函
・
催
派
代
授
 

出
席
・
常
委
梁
應
和
总
・
义
接
馬
好
强
昌
由
卡
城
打
電
話
來
，・
質 

問
列
城
何
以
不
加
入
聯
會
・
及
無
代
表
出
席
等
因
・
梁
自
答
以
本
 

會
时
開C

能
論
・
從
人
多
取
决
。通
過
不
能
加
人
：
且
有
公
函
報
 

及
：
馬
若
最
径
乃
謂
段
等
親
到
列
城
：
與
僑
胞
相
見
可
也
：
翌

約

年
爲
期

河
也
困
政
府
n
  

$

事
與
縄
濟
地
方
面
 

應
作 
森
軍
事
同
盟
 

就
使
加
入
 

亦
僅
爲
對
付
穌
俄
 

進 

步
，一
台
作
。闊
於
此
約
.實
行
即 
注
•
得 
起
見
 

个
允
塞
加
歐
戦
一
但
同
時
袋
對
億
怠
。 

隨
時
译
到
諒
解
， 

祇
取
小
即
不
離
態
度
故
昨
6
倭
政
府
因
德
强
 

㈤
遇
有
戰
車
財
生
吁
，
兩
國
須
互
相
達
到
完
全
 
簽
押
盟
約
 

已
致
电
該
兩
國
政
府
道
賀
-
一AT

諒

用
停
戰
或
■

和

内
德
通
也
國
深
明
與
、其
他
某
某
或
家
友
誼z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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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
决
心
端
 «

維
持
飭
項
友
誼
-

七
此
約
，
成
立
好
城
牛
效
力
，有

效

期

限

定

爲

.
 

二

二
7
 

—
年 

將
來
巾
國
於
互
读
諒
解2
径 

予
以 

。
本
毋
中
華
會
舘
通
吿
照
鋒
 

延
便 

本
毋
中
華
會
館
。
昨
發
出
油
吿
二
一
1111 

東
京
報
吿
，易
人
値
管
外
務
省
富
后
傳
德
孫
一
如
一
昏
中
箱
：
，
日
二
一
日
&

冰0 

軍
事
同
盟
 

爲
該
兩
阈
貫
澈
兩
裁
政
策
 

及
維
一㈠
爲

160
吿
事 

本
會
舘
爲
籌
欵
徼
納
地
税
。昨 

中

抬
*

爲

施

酎

严

疗

誉

窓

廿

3
蒙
振
華
聲
劇
卅
及
俄
輪
維
航
善
肝
劇
昌
報
 

1
消
滅
，融
爲
说
圍
 

故

與

億

意

合

一實
爲 
効
名
劇
-
本 

井
蒙
芬
僑
胞
購
券
入
塌
 

致
收 

H

動
政
策
 

像
鳥
盟
約
，
形
式
簽
字
與
炉
R
績 
吊

牌

月

骗

融

避

卜

一

竊
 

否

對
H
本
政
策
無
所
變
更
：
 

七
型

■
外
蒙
飛
機
被
日
宼
擊
墜
說 
自
報
効
 
A
遠
東
戲
院
演
一
漢
奸
的
結
果
一
名
劇 

東
京
什
--
一H

坎
拿
大
.社
一
電
本
星
期
二H
傍
一
。所
籌
上
欺
 

仍
爲
本
會
舘
繳
納
地
稅
之
用
 

向

僞

敏

 
且
此
劇
富
'
愛
國
性
，兼
^
兩
計
劇
員
上
落
力
 

飛
進
一
滿
洲
國
」、邊
界 

陰
空
単
與
之
戳
，
中
有
一
打
演 

更
爲
女
觀
 

仰
各
界
男
女
僑
胞
輝
躍
搆
 

爲
賊
機
擊
落K-
玄
自
茲
以
爾
C
倭
同
盟
 ̂

甘
券
人
名
爲
懐
: 

報
吿 

上
星
期
六
與
星
期H
 
外
象
取
跋
與
管
-
中
華
民
模
廿
八
丁
月
什
四
日
：
- 

曲
車
。在
外
蒙
與
僞
或
邊
界
/
洛
閣
件
山
附
近
一
㈡
爲
通
吿
声
現
 

英
皇
偕
后
定
期
本
月
什
九
 

衝
突 

次
一
當H
外
蒙
反
越
界
被
賊
僞
軍
巡
 
日
來
遊
雲
髙
華
 

各
國
人
士
 

均
熱
烈
獻
迎
 

11
珍
蟹
退 
一厶 

完 

,

茲
定
本
月
廿
七H
 
星
期
六
)
爲
華
僑
飮
迎
日
 

6
、

晚
間A
華
區
舉
行
提
燈
耳
舞
瑞
獅
 
表
演
中
國

一
時
裝
及
種
種
藝
術
 

爲
此
合
竹
通
吿
 

仰
各
一 

▲
格G
俄
提
出
一
項
雄1 

一
僑
團
商
戶
。
於
半
月
卄L

卄
几
兩
天
"

一
律 

倫
敦
由
四
日
一
統 

社
、電

；
日
此
間
內
閣
將
一
懸
旗
藉
长
歓
迎

c

幷
將
各
舖
戶
門
面
裝
而
刷
 

批
准
首
相
，參
伯
連
建
議
英
P

俄
二
一
國
成
立
一
新
以
壯
觀
嚕
是
爲
全
要
、一 

- 

軍
事
共
守
同
盟
約
 

以
備 ̂

歐
飴
發
牛
時
 

集
一
中
華
民
國
廿
八
年
九
月
廿
四
日
 

合
受
为
訓
練
上
車
一
央 

千
方
百
萬
 

以
抵
抗
德
一
自
爲
通
吿
事
。本
會
館
定
期
本
月
卄
七
星
朗
六

H
黄
氏
章
馬
卓
之
黄
進
秀
等
君
 

"
各
埠
代
发
成
班
抵
巧
：
限
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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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̂

么
，H
自
卽H
召
集
*
«
華
僑
人
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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♦
•
••
以
討
論
/
中
，「
按
本
中
拒H

工

冋A
晚
間
拾
点

會
開
會

一
牛
踊
舉
口
：
以
便
白
等
僑
胞
放
 

一一1
伊
得
以
參
加
・
・
而
品H
特
提
 

前
嘲
点
半
鐘
：
以
致
気
敏
僑
胞
 

不
加
細
察
：
對
會
較
遲
不
及
簽 

名
」，舎 
ut
次
開
曾
主
席
爲
周
我
 

漢
君
・
書
記
爲
敖
漢
堅
君
••
一
椎 

敖
君M
坤
未
久
：
乂
井
拒H
會 

職
員
・
真
正
書
記
雷
一
鳴
君
・
及 

其
他
科
昌
亦
仆
••
然
皆
搭
血
小
 

一 
用♦
h
故
何
仟
・
叶
時
尙
未
知
也 

一
：
普
由
手
席
宣
佈
開
會
理
由
： 

一 
酸
汴
代
发
團
官
佈
毓
聯
曾
之
用
 

m
・"
解
釋
例
定
学
程
・
後
乃
由 

本
埠
華
僑
射
論
應
否
加
入
：
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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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
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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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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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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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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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
貳
三
人
：
于
憎
周
君
向
衆
令
 

公
像
硬
行 4
 
贊
成
取
銷
前
案
者
舉
手
：
共
得 

二
！ 
九
人
：
主
席
乃
乂
數
議
案
 

J
飞
速
"
条

A

济
戸̂

 

部
之
人
名
.
共
五
寸
七
名
•
當
其 

h
乃
，.-  

^,、—•

， 

欲
敬
未
數
之
時
：
即
有
人
起
立
 

上5

斗
們
母"
曲9
這
個
廃
用~
質
問
>

<.H
。A
拒
日
會
開
會
皓
・ 

.
:
^
耳
色
掌
池
『
炉
《2
今
 

先
牛
爲
*
席
小
知
幾
十
次
・ 
每 

八
寸"
寸
、或
I
飞
，̂
±
 
次
皆
以
人
敷
計
短
長
。•
此
次
乃
 

芥*
3
g
小
吋
条
：工
二
.皇
數
人
名
，何
也
。乂
有
人
■
，若 

…
：

?-".
、.
：
;:.:
 

然
數
名
・
則
讓
我
等
簽
名
•
然
後 

•
扌|
、
，卜_
_
_
.
.
.
.
.
.
敷
上
•
方
爲
公
值
・
因
秋
等
不
知 

提
前
開
曾
・•
蒙
始
酎
名
也
•
・
惟
周
君
不
理
衆
議
・
・
於
是
衆
口

歳
兩
阈
侵
然
事

一 
晚
入
時
 
召
集
各
校1
一•
歲
以1
之
男
女
學
生

雑
無
論
如
何
關
於
一
发
協
原
注
 

駐
俄
政
府
對
一
在
華
為
華
行
相
燈
曾
，e
 我
欣
迎
 

英
皇
及 

2
■

牛
一，
何
反
响
。英
常
軸
仍
持
審
愼
態
度
。即
一
皇
后
之
執
誠 

惟
月
爲
整
齊
及
副
一
起
見
特
 

英
常
軸
欲
先
知
験
俄
富
道
確
允
接
納
妥
協
辦
於
本
月
廿
六
日
下
午
石
時
廿
七
日
上
午
十
晧

此
存
法
向
蘇
俄
政
府
提
出

注 

然
後
方 

髅
倫
敦
及
日

•
集
中
名
校1
一
歲
以
卜
之
男
女
學
生6
本
會

瓦
兩
抱
锥
吿
謂
蘇
俄
富
同
仍
一
舘
訓
練
爲
此
合
行
酒
吿
。仰
各
華
文
學
校
於

小
悅
英
方
態
度
，因
现
目
英
當
道
仍
不
願
卽
玲
本
月
廿
八
(
星
期
人
一
廿
七
〔星
期
六
〕兩
大
；
上一 

舆
蘇
俄
「自
動
聯
盟
」

而
英
又
提
出
豊
計
副
 

二
歳
以
下
之
男
女
學
生
一
律
停
課
。C
t

二
歲
以
一 

以
代
「聯
盟
-
辦
注 

核
計
副
之
內
容
爲
遇
有
某
 
上
之
男
女
學
生
.一
曾
律
來
本
會
舘
受
訓
練
爲
要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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